附件

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关于优化涉港澳台
营业性演出管理政策的通知
发布时间：2023年01月16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：
　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促进演出市场恢复发展，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《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“乙类乙管”的总体方案》和《关于优化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措施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自2023年2月16日起，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恢复对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的受理和审批。暂缓新批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（演职人员已在境内的除外）。
　　各地要继续加强对营业性演出活动的审核把关，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执行“乙类乙管”后的疫情防控措施，持续推动演出市场繁荣发展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    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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